
  第十二讲国际民事诉讼法



     本讲目的

了解国际民事诉讼的概要
掌握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确定
掌握国际司法协助的主要内容
领会运用中国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的特别规定



   12.1 国际民事诉讼概述 

本节目的
了解国际民事诉讼与国内民事诉讼的关系
了解国际民事诉讼程序的法律适用及流程
了解国际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外国人民

事诉讼地位及诉讼代理
掌握领会中国关于外国人民事地位、诉讼

代理等的特别规定



     12.1 国际民事诉讼概述 
1.国际民事诉讼和国际民事诉讼法

国际民事诉讼：具有涉外因素的民事诉讼。

国际民事诉讼法：规定国际民事诉讼程序的
各种法律规范的总和

   

    民事
诉讼

国际民事
诉讼

特殊
规定

一般
规定



 

原则：民事诉讼程序依法院地法        
（准据法：《民事诉讼法》）

法院地国参加的国际条约。

（如中国参加的国际条约)

法院地法国专用诉讼程序

(如《民事诉讼法》第四篇）

民事诉讼的一般规定

（如《民事诉讼法》第一、二、三篇）

     12.1 国际民事诉讼概述 

2.国际民事诉讼程序的法律适用



12.1 国际民事诉讼概述
3.国际民事诉讼法渊源

•1958年《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简称《纽约公约》）

•中国于1991年加入《关于向外国送达民事或
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的公约等。 

国际
渊源

•中国《民事诉讼法》
第四编规定及司法解释

国内
渊源



    12.1 国际民事诉讼概述

4.国际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主权原则（司法管辖权等）

平等与对等原则

国际条约优先原则

“两便”原则（便于当事人、便于法院）



   5.外国人民事诉讼地位

 

12.1 国际民事诉讼概述

•国际条约为依据或以互惠、
对等为条件（基础）的

•国民待遇原则

普遍
原则

•有条件的国民待遇原则，
实行对等原则。如诉讼费
用等

中国



6.诉讼代理

12.1 国际民事诉讼概述

当事人
诉讼主
义

律师诉
讼主义当事人必须

亲自参加诉
讼

英美国家、
日本、台湾
地区

必须委托律
师（当事人
无需参加）

德国、奥地
利



7.中国法律规定
《民事诉讼法》专门规定

第四篇 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

第23章 第259条以后。司法解释522条以后。

12.1 国际民事诉讼概述





普遍原则
•平等对等条件下国民待遇原则（《民事诉讼法》第5条）

外国人身
份证明

•外国人——护照

•外国企业或组织、代表外国企业或组织的人——“两证”：所在国（登记国）公
证，中国领馆认证

•履行条约规定的证明手续

•无外交关系的：——“两证”：所在国公证，中国使领馆经第三国认证

诉讼代理

•可以委托的诉讼代理人：A中国律师；B中国公民；C本国人；D本国律师以非律师
身份；E驻华使领馆官员以个人名义 ，但不享有豁免权

•使领馆官员授权可以外交代表身份为其聘请以上A和B

•涉外授权委托书：境内无住所，从境外寄回或委托书的需要“两证”。境内：A可
以中国法官见证下签署；B中国境内签署并公证。

语言文字

•应使用中国语言文字

•应提供中文翻译件，如有异议的，应当共同委托翻译机构；
翻译机构选择不一致的，由法院确定



小结
国际民事诉讼是解决涉外民商事纠纷的一种重要的方
式。国内民事诉讼与国际民事诉讼是一般与特别、普
遍与特殊的关系。通常一国给予外国人有条件的国民
待遇诉讼地位。中国非采当事人诉讼主义和律师诉讼
主义。在中国诉讼时，外国当事人的身份证明及授权
委托书通常都需要经”两证“（公证、认证）才可以
中国发生效力。 

预告
国际民事诉讼的管辖权

      小结及预告





12.2 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

本讲目的

了解国际民事诉讼概念、特点及意义

了解确定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原则及分类

了解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及解决

领会运用中国关于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规定



1.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概念、特征和意义

  概念：是指一国法院根据本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

和国内法的规定，对特定的涉外民事案件行使管辖
权的资格。

强制性

司法管辖权。不同于
仲裁。

国际性

涉及域外送达、调查
及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等。

特
征



意义

12.2 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

国家主权在司法领域的体现

国际民事诉讼先行解决问题

                （三大经典问题之一）

直接关系到案件的结果

美国提出和发展的最低联系(MinimumContacts)基础上形成

的“长臂管辖权”（Long Arm Jurisdicition）理论
就是扩大管辖权的典型代表。



      2.确定国际民事诉讼管辖的原则

12.2 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

•以地域（住所、居所；物之所在地；诉讼原因地）

为标志
属地管辖

•以当事人国籍为标志确定管辖权属人管辖

•争议发生之前或之后的意思自治确定的管辖权。

•对属人、属地管辖的变更和补充。
协议管辖

•有条件的或重叠的管辖权

•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法院都享有管辖权。
即

平行管辖

•维护本国公共利益，规定专归本国管辖排除他

国管辖

•如不动产、法人清算、继承、专利商标等
专属管辖

•拒绝行使管辖

•管辖将给当事人及司法带来种种不便之处，从而

无法保障司法的公正，不能使争议得到迅速有效的解决，有
替代法院

不方便管辖



3.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分类
12.2 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

普通管辖和特别管辖

专属管辖、平行管辖及排除管辖

默示
协议
管辖

明示
协议
管辖



       12.2国际民事案件管辖权

4.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及解决

•国际条约

•国内立法积极冲突

•赋予法院自由裁量权

•例外受理消极冲突



5.中国关于管辖权的有关规定（地域管辖）

管辖分类 内容（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

普通地域管辖 第21条原告就被告；

第22条不在中国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可以向原告住所地法院

特别地域管辖 第23-32条
第265条（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
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

专属管辖 第33条（不动产、港口作业、继承）、第266条（中外合资、中外合作、
中外合作勘探自然资源合同中国法院专属）。
司法解释第531条：协议仲裁的除外。

协议管辖 第34条及司法解释第531条（明示）（A合同或其他财产权益B书面协议
C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D不得违反专属和级别管辖）127条（默示）

（内外并轨）

平行管辖 司法解释第15条、533条不否定平行管辖。不同于国内第36条否定平

行管辖（内外有别）

不方便法院管辖 司法解释第532条6个条件



       12.2国际民事案件管辖权

5.中国关于管辖权的有关规定（级别管辖）
  中级法院：重大涉外民事案件

    
  

“重大涉外案件”

    

争议标的额大

案情复杂

一方当事人人数众多等
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5.中国关于管辖权的有关规定：6个条件

    

  

    

被告提出有更方便外国法院管辖或
异议

不存在协议选择中国法院

非中国专属管辖

不涉及中国相关主体利益

主要事实不发生中国，不适用中国法律；
认定外国事实及法院存在重大困难

存在外国有更方便的管辖法院

不
方
便
法
院
管
辖



6.确定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流程

12.2 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

专属管辖 协议管辖

特殊地域
管辖

一般地域
管辖



司法考试真题

  甲国某航空公司在中国设有代表处，其一架飞机
从中国境内出发，经停甲国后前往乙国，在乙国
发生空难。关于乘客向航空公司索赔的诉讼管辖
和法律适用，根据中国相关法律，下列哪些表述
是正确的？（2013多选题）

  A.中国法院对该纠纷具有管辖权
  B.中国法律并不限制乙国法院对该纠纷行使管辖
  C.即使甲国法院受理了该纠纷，中国法院仍有权  

就同一诉讼行使管辖权
  D.如中国法院受理该纠纷，应适用受害人本国法

确定损害赔偿数额



小结及预告
小结：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是国际私法三
大经典问题之首要，是国际民事诉讼的前
提。国际上确定一个案件的管辖权原则有：
属人管辖、属地管辖、专属管辖、协议管
辖、平行管辖、不方便管辖等。确定管辖

权的流程是：是否专属管辖？→协议管辖？
→特殊地域管辖和一般地域管辖。中国也
对国际上的管辖原则相应地作出了规定。

预告：



  12.3  国际民事司法协助

本讲目的
了解国际民事司法协助的概念、内容和依据

掌握中国关于国际民事司法协助的规定

领会中国关于送达和调查取证的规定



  12.3  国际民事司法协助
1.国际民事司法协助的概念和依据

根据国际条约或互惠原则，一国法院接受另一国法
院的请求，代为履行某些诉讼或合作的行为。如：

送达文书

调查取证

法院判决的
承认与执行

仲裁裁决的
承认与执行

提供立法或
判例等情报



12.3国际民事司法协助

      1.国际民事司法协助的概念和依据

        依据：

国际条约 互惠原则 外交途径



     12.3国际民事司法协助
 2.中国关于司法协助的规定

1965年《海牙送达公约》

1970年《海牙取证公约》

1958年《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
仲裁裁决的公约》

（1958年《纽约公约》）

中
国
参
加
的
国
际
公
约



       12.3国际民事司法协助
2.中国关于民事司法协助的规定
司法协助                 规定

主体 中央机关（司法部）
主管机关（法院及其他纠纷解决机关）

法律适用 A适用被请求国法律
B在不违反我国法律的条件下，也可以按照请求国请求的特
殊方式进行。

内容 A不得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B外国驻华使领馆可向该国公民送达和调查取证，不得采取
强制措施
C未经中国主管机关准许，外国机关或者个人不得在中国领
域内送达文书、调查取证。

请求书及
其所附文
件

附有中文译本或者国际条约规定的其他文字文本。（向外国
的，应有外文译文）



 3.中国关于送达的规定

    
送达方式 民诉讼法第267条，司法解释534-537条

1国际条约送
达

有条约依条约

2外交送达 无条约以外交途径送达

3领事送达 中国驻外使领馆向中国人送达；外国驻华使领馆向本国人送达。

4代理人送达 有权接受的诉讼代理人送达(授权委托书明确拒绝有权代理的除
外）

5直接送达 代表机构、代表人或者有权接受送达的分支机构、业务代办人、
主要负责人送达。主要负责人包括该企业、组织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第267条、司法解释第535条）

6邮寄送达 所在国允许为条件下才可的邮寄送达（满足三个月无退回，足
以认定。

7电子送达 传真、电子邮件、移动通讯等能够确认受送达人收悉的方式

8公告送达 不能用上述方式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
即视为送达。一审公告，二审也可采公告，除非有其他方式。

注意：1我国对《公约》保留：不得邮寄及司法官员、利害关系人直接送达。
2可以留置送达，不适用《公约》；3.不因专属管辖权及国内诉讼而拒绝协助



            12.3国际民事司法协助

3.中国关于送达的途径

    中央机关途径

外国驻华使馆

司法部

最高人民法院

高级人民法院

中级或专门人
法院

•外国主管机
关

•司法助理人
员

•中文译本5日内
转

•英文法文7日内
转

•5日内转
•3日内转

•10内送达

送达回证交回

•不论出庭日期或期
限是否过期，如拒
收在回执上注明



       12.3国际民事司法协助

3.关于域外取证

   •向主管机关或中央机关并附中译本

•不因专属管辖权或不承认该诉讼拒绝
请求书方式

•外交官员或领事向所代表的国家的国民取证

•不采取强制措施下取证
领事取证

•英美国家常用

•大陆法国家谨慎态度

特派员、当事人、诉讼
代理人取证

（我国保留）

•需要“两证”（公证、认证）及
履行条约证明手续。外文书证或
者外文说明应附中文译本

域外证据的

认证



  中国和甲国均为《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
公约》的缔约国。关于两国之间的域外证据调取，下
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2010年单选D）

 A委托方向另一缔约方请求调取的证据不限于用于司法
程序的证据

 B中国可以相关诉讼属于中国法院专属管辖为由拒绝甲
国调取证据的请求

 C甲国可以相关事项在甲国不能提起诉讼为由拒绝中国
调取证据的请求

 D甲国外交代表在其驻华执行职务的区域内，在不采取
强制措施的情况下，可向甲国公民调取证据



蒙古公民高娃因民事纠纷在蒙古某法院涉诉。因
高娃在北京居住，该蒙古法院欲通过蒙古驻华使
馆将传票送达高娃，并向其调查取证。依中国法
律规定，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2016单选A）
  A蒙古驻华使馆可向高娃送达传票
  B蒙古驻华使馆不得向高娃调查取证
  C只有经中国外交部同意后，蒙古驻华使馆才
能向高娃送达传票

  D蒙古驻华使馆可向高娃调查取证并在必要时
采取强制措施



中国某法院审理一起涉外民事纠纷，需要向作
为被告的外国某公司进行送达。根据《关于向
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
约》（海牙《送达公约》）、中国法律和司法
解释，关于该案件的涉外送达，法院的下列哪
一做法是正确的？（2013单选 ） 
A.应首先按照海牙《送达公约》规定的方式进
行送达 
B.不得对被告采用邮寄送达方式 
C.可通过中国驻被告所在国使领馆向被告进行
送达 
D.可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被告送达 



        小结及预告
小结：

  国际民事司法协助主要包括国与国之间的送达、
调查取证及外国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承认与
执行的协助和合作。中国参加了《送达公约》、
《取证公约》、《纽约公约》等公约，并对有
关内容提出了保留。

预告：

  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12.4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和执行

本讲目的
了解什么是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及对“外
国”、“法院”、“判决”的理解
了解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理论依据和法
律依据
理解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的条件和程序
领会和运用中国关于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的
条件和程序解决实际案例



  中国法院判决首次在以色列得到承认与执行案

2009年12月，江苏省南通中院就某外派劳务人员
合同纠纷一案作出判决，判令被告（以色列公民）
返还第三人（江苏某国有企业）1000余万元。判
决生效后，由于被告未主动履行判决，且在中国
境内没有资产可以执行，该国有企业于2012年12
月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南通中
院所作的判决。2015年10月6日，以色列特拉维夫
法院作出一审裁决，承认和执行中国法院作出的
判决。



 12.4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和执行

1.概念
一国法院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承认外国有管辖权
的法院所作的终审判决，使之具有同国内法院判
决一样的效力，并按本国的执行程序强制执行。

包括外国判决在本国的承认和执行和本国判决在
外国的承认和执行，两个是相互相承的，承认是
执行判决的前提条件。                                                                                                          



 12.4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和执行

1.概念：广义上理解“外国”、“法院”、“判决”

    •不同国家、不同法域外国

•法院、劳动法院、行政法院、特别
法庭、公证机关、主管机关等法院

•判决、裁定、调解书、公证机关的
决定等判决



 12.4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和执行

2.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依据

    

•国际礼让说、既得权说、债务说、一事不再
理说、特别法说、互惠说、平等互利说等理论依据

•1. 国际条约

•2. 互惠：实践中存在外国没有要求互惠而
承认中国判决的情况。

•离婚判决除外。

法律依据



 12.4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和执行
3.各国关于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条件

    

1原判决国法院必须具有合格的管辖权

2外国法院判决已经生效或具有执行力

3外国法院进行的诉讼程序是公正的

4外国法院的判决必须是合法取得

5不存在“诉讼竟合”

6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不违背内国公共秩序

7条约或存在互惠关系

8.外国法院适用了内国冲突法规定的准据法

审查标
准

被请求承
认与执行

国

判决作出
国

国际条约

同时依被
请求国和
判决作出

国



 12.4 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和执行
3.各国关于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程序

    

•当事人或判决
作出法院提出

•向被请求国或
判决作出国提
出

•形式审查（大
多数国家）

实质审查

•发执行令（法
国、德国、俄
罗斯等）

•登记程序或重
新审理（英国，
英联邦或欧盟
采登记；其他
采重新起诉审
理）

申请 审查 执行



12.4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和执行
4 中国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规定 

中国法院判决在外国的执行

（民诉法第280条、司法解释550条）

发生法
律效力
的判决

被申请
执行的
人或被
申请执
行的财
产不在
中国境
内

1当事
人直接
向外国
法院或
2法院
提出申
请

条约或
互惠

中国法
院可以
出具证
明判决
书、裁
定书法
律效力

外国法院判决在中国的执行

（民诉法第281、282条、司法解释
第543-549条）

发生法律
效力的判

决

1当事人
向或外国
法院向中
级法院交
申请书

2中文译
本

3缺席审
判合法传
唤证明

条约或互
惠

不违反基
本原则或
者国家主
权、安全、
社会公共
利益

2组成合
议庭

1裁定承
认其效力

2发执行
令

3离婚除
外。申请
被驳回，
可另行起
诉。



   当事人欲将某外国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申请中国法院承认和执行。
根据中国法律，下列哪一选项是错误的？（2012单选）

   A. 该判决应向中国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

   B. 该判决应是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C. 承认和执行该判决的请求须由该外国法院向中国法院提出，
不能由当事人向中国法院提出

   D. 如该判决违反中国的公共利益，中国法院不予承认和执行



小结及预告
小结：

  一国法院的判决不会自动在另一国生效，各国
通常都设定了一定的条件和程序来承认和执行
外国法院的判决。中国关于外国法院判决的承
认与执行的条件与大多国家一样，包括合格的
管辖权、正当的程序、存在互惠关系、不得
违背公共秩序等从形式方面进行审查。用裁
定以执行令方式对外承认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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